
 

 

 

加拿大安大略省將推出法案加強對學校教育局的監督 

駐加拿大代表處教育組 

2025 年 5 月 29 日，加拿大安大略省推出《支持兒童與學生法案》

（Supporting Children and Students Act, 2025）。若該法案通過，將加強

安省政府對公立學校教育局、高等教育機構及兒童援助協會的監督、

問責及透明度。該法案旨在提升兒童及青少年的安全、福祉，以及學

術與個人成就。 

為進一步因應邇來多起學校教育局財務管理不善的事件，擬議中

的加強措施將擴大省政府對學校教育局財政、管理與計畫成效的監督

範圍，包括賦予省教育廳長快速處理公共利益事項的權力。 

教育廳長 Paul Calandra 表示：「家長應該有信心，學校教育局所

做的決策是為了孩子教育的最佳利益。因此，我們正在加強安省教育

體系的問責與透明度，確保每一分投入的資金都能幫助學生掌握實用

技能，為高薪、穩定的職業做好準備。這些新措施將延續強化管理、

確保遵循法規，以及引導學校教育局聚焦於學生的成功。學校教育局

必須以學生為先，而非政治或官僚體系，若他們未能履行此責任，我

們將果斷採取行動。」 

其他問責與監督措施包括： 

一、 訂定教育局經費支出的規範，並要求學校教育局在其公開網站

上公布主要人員的開支資訊。 

二、 透過加強財務監督、教育局的管理及透明度來提升兒童援助協

會的問責性。 

三、 改善高等教育學生的收費透明度。 

四、 要求所有接受公共經費補助的大專院校必須具備明確、以能力

為基礎的招生政策。 

其他擬議中的變革將促進學生成功並提升學生、兒童與青少年的安

全，包括： 

一、 鼓勵學生參與志願服務，對累積 50 小時以上社區服務的學生頒

發全新的「社區參與之廰長嘉許證書」（Minister's Certificate of 



 

 

 

Recognition for Community Involvement）。 

二、 要求學校教育局自下一學年起，在當地警察機構支援下，實施

「校園資源警員計畫」（School Resource Officer, 簡稱 SRO）。 

三、 擴大申訴專員的調查權限，使其涵蓋 18 至 22 歲、符合資格或

已參與「準備、開始、前進」（Ready, Set, Go）計畫的青年，並

要求兒童援助協會定期通知這些青年有關申訴專員提供的服務。 

四、 就以下事項進行諮詢：要求兒童援助協會及寄養安置機構在兒

少可接觸到的住宅區域，實體張貼適齡的兒童與青少年權益資

訊，以及內部申訴流程。 

該法案中的措施，將強化省政府持續推動的工作，確保學生、兒

童與青少年能與具備問責性與透明度的公共系統互動，並獲得支持，

以實現其學業與個人發展的最大潛能。 

撰稿人/譯稿人：黃鳳鈺 

資料來源：「Province to Introduce Legislation to Strengthen School Board 

Oversight」，Education News Canada，2025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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